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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心得及研究報告
橋梁耐震補強第M13A標
橋墩補強工程變更設計方案報告

一、 緣起

本標工程範圍，包含林口交流道至頭份交

流道北側(40K+900~110K+300)路段所有國道1號

中山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其中內壢交流道

STA.56K+980聯絡道跨越橋P1橋墩，承包商於前

置作業階段發現施作地點位於交通繁忙處，為避免

基礎開挖封閉車道造成交通衝擊，故經施工進度

檢討會討論後，由技術顧問及監造單位研擬建議方

案，並由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邀集相關單位與會

研商，依現況特性及耐震規範要求調整本橋補強方

式，以減少施工時之交通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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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設計方案

原方案分析模式乃以既有結構系統採非線性靜力分析，於塑鉸可能產生

處指定其塑鉸性質與側向力分怖情形，執行側推分析。依原設計之耐震能力

分析結果顯示，P1橋墩主要有基礎穩定性(接觸面積比、傾倒彎矩)及頂層橫

向撓曲鋼筋量不足的問題，原設計為加強結構體耐震及剪力行為，於橋墩底

部利用對穿之32mmφ高拉力鋼棒、16mmφ化學黏著錨筋及6mm厚鋼板包

貼，以加強結構體之耐震及剪力行為，並規劃施作時佔用高速公路南下及北

上各一車道、封閉南北向外側路肩並平移車道進行作業。其相關補強設計如

圖2-1所示。

惟因本橋P1橋墩位於高速公路中央分向島上，現場狀況如右列照片所

示。辦理補強工作時，約需封閉內側二車道約2個月進行施工，因封閉位址

位於交通量極大且經常塞車之中壢地區，封閉部分車道施工恐將造成交通嚴

重衝擊。

內壢交流道聯絡道跨越橋P1基礎原設計補強範圍



高速公路局拓建處98年度年報
294

4工作心得及研究報告/橋梁耐震補強第M13A標橋墩補強工程變更設計方案報告

2-1 內壢交流道 56K+980聯絡道跨越橋P1橋墩補強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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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方案

本橋若採用原有補強方案，需封閉二車道進行施工，將對交通造成嚴重

衝擊，經研析本橋耐震需求後，擬於橋台處裝設液態黏性阻尼器，以降低地

震力對橋墩的作用，並以阻尼器來消秏地震所輸入之能量，使其符合現行耐

震需求，並取消P1橋墩混凝土包覆補強及相關交維。

本案主要依據交通部「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97年11月)」第七章隔

震與消能設計、內政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95年1月)」第十章含

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並參考FEMA 273、FEMA 274、FEMA 356、

FEMA 357及社團法人日本免震構造協會「被動制震構造設計施工手冊」進

行分析設計。

採用非線性之阻尼元件時，需對橋梁結構進行非線性歷時分析。分析時

採用近工址之地震歷時資料，以盡量能確切反應工址設計地震之地震規模、

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為考量，強地動紀錄選取之測站距離工址約3-5公里，

測站相關站碼、經緯度資料整理如下表，測站位置如圖3-1所示。

站名 站碼 經度 緯度 與工址距離 蒐集之地震資料

青埔國小 TCU008 121.2062 25.0093 約3 km 921集集地震

新街國小 TCU009 121.2200 24.9655 約 3 km 921集集地震

中央大學 TCU083 121.1867 24.9700 約 5km 921集集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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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測站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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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橋梁耐震設計規範規定(97年)，分析所參用之地震歷時紀錄，為與

工址鄰近之三組測站(站碼TCU008、TCU009及TCU083)所搜集之九二一集

集大地震歷時資料進行動力歷時分析，以SPECMAP程式轉換取得符合設

計反應譜之人造地震歷時資料(如圖3-2所示、以TCU008測站為例)，再以

SAP2000分析程式進行分析設計。分析步驟說明如下：

1. 由各測站之地震歷時紀錄求得各測站相應之地震反應譜。

2. 與規範之設計反應譜比較，並修正各測站相應之地震反應譜。

3. 由修正後之各測站反應譜求得修正後之地震歷時紀錄。

4. 以修正後之地震歷時紀錄進行動力歷時分析。

圖3-2 符合設計反應譜之人造地震歷時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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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阻尼力36.400ton=357.08KN、設計使用400KN，使橋墩及橋台在受

到未折減最大地震情況下，仍保持在彈性範圍內。阻尼器最大設計速度量為

580.53mm/sec，阻尼器最大位移量為3.6cm(< 3/sin50˚=3.92cm(伸縮縫平行車

行方向之寬度))。

本補強方案經增設液態黏性阻尼器後，採等能量法則 (ξe ff=WD/

(4πWk) WD：阻尼一周期所作的功 Wk：系統一周期內最大之彈性應變能 

)，求得阻尼器之等效阻尼比約為2.4%，加上原有結構體之阻尼比5%，補強

後之整體等效阻尼比約為7.4%。其於橋台處加裝組尼器後，阻尼器消能效

果之遲滯迴圈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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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器選用設計：(結構基本振頻=1.45(1/sec))

依阻尼方程式F=CVα，其中

F(KN)=阻尼器最小出力容量

C(KN/(mm/sec)α)=阻尼係數

V(mm/sec)=阻尼器活塞相對外殼的運動速度

α=阻尼指數

設計需求之阻尼器相對速度一般選用阻尼器之最大軸向相對速度值需

大於設計需求之阻尼器相對速度值，以確保阻尼器在此速度值下仍可正常

運作。經參考廠商儀器規格，故選用V=1000 mm/sec、C=100 KN/(mm/sec)

α、α=0.2之阻尼器，其出力容量F≒400KN( > 357.08KN)。其相關補強設

計如圖3-3所示。

圖3-3 加設阻尼器變更結構系統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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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

本標係屬於既有橋梁之耐震補強工程，在維持原有高速公路交通之原

則下，改採用於兩側橋台各裝置4組速度型黏性阻尼器，依此設計中央橋墩

即可不必補強並取消相關交通維持措施，以避免施工期間對既有交通造成衝

擊。

另比較原設計與本建議方案之施工費用比較，若不考慮交通維持及假設

工程費用，本建議方案較原設計約多出199萬元，但若將交通維持及假設工

程費用併入計算，則本建議方案實際減少之工程經費約75萬元，另用路人交

通阻塞所耗費之間接社會成本尚未計入。

結構及大地工程費 交通工程費 小計

原設計方案 625,000 2,735,000 3,360,000

建議方案 2,610,000 0 2,610,000

因此，既有橋梁之補強工程若無交通維持及相關配合工程(如管線遷移)

考量時，本案之原設計補強方式較為經濟，但若考慮交通維持及其所導致交

通阻塞的社會成本增加，則本建議方案應是可滿足上述需求。


